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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林业局关于印发
 

《国家沙漠公园试点建设管理办法》的通知
 

林沙发〔2013〕23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林业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林业局：

    为进一步加强国家沙漠公园建设管理工作，我局制定了《国家沙漠公园试点建

设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执行中有何意见和建议，请及时反馈我

局。

国家林业局

2013年12月31日

国家沙漠公园试点建设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促进国家沙漠公园健康有序发展，规范国家沙漠公园试点建设和管

理，根据《全国防沙治沙规划（2011—2020年）》和《国家林业局关于开展国家沙漠公

园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林沙发〔2013〕145号）精神，制定本办法。

    国家沙漠公园试点建设和管理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二条 沙漠公园是以沙漠景观为主体，以保护荒漠生态系统为目的，在促进防

沙治沙和保护生态功能的基础上，合理利用沙区资源，开展公众游憩、旅游休闲和进行

科学、文化、宣传和教育活动的特定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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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条 国家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捐资或者志愿参与沙漠公园建设和保护

工作。

    第四条 国家林业局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对国家沙漠公园进行指导、监督和管理。

    国家沙漠公园原则上以县域为单位组织建设。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主管

部门负责本辖区内国家沙漠公园的指导和监督。跨县级行政区域的应由相应的上级人民

政府和主管部门负责指导和监督。

    第五条 由省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将拟进行国家沙漠公园试点建设的相关材料报

国家林业局。

    省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报送相关材料时，应当提交拟建国家沙漠公园的总体规

划、反映拟建国家沙漠公园现状的图片资料和影像资料、省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的推荐

材料及专家评审意见。

    第六条 建设国家沙漠公园，须经当地县级以上（含县级）人民政府确认，且土

地所有权、使用权权属和四至清晰、无争议，相关权利人无不同意见。

    第七条 国家林业局组建国家沙漠公园试点建设评审专家委员会，负责对推荐材

料进行审核，根据需要可以组织专家赴实地评估，并提交评估报告。

    （一）材料审查：国家林业局负责从国家沙漠公园试点建设评审专家委员会中

抽取有关专家，对推荐材料的完整性、真实性和科学性进行审查。

    （二）实地评估：通过材料审查的单位，国家林业局组织专家考查组进行实地

评估。考查组在实地考查结束后一周内，将经考查组所有成员签字确认的书面考查意见

交国家林业局。

    （三）综合评审：国家林业局负责组织召开国家沙漠公园试点建设综合评审

会，从国家沙漠公园试点建设专家委员会中抽取评审委员，对沙漠公园试点建设创建工

作进行综合评审。

    评审委员通过查看国家沙漠公园试点建设创建推荐材料、观看创建工作技术报

告DVD音像片、听取实地考察评估意见和综合评议等评审程序，对国家沙漠公园试点建设

单位进行投票和打分，形成综合评审意见。

    第八条 国家沙漠公园试点建设评审专家委员会评审通过并经国家林业局研究确

定的试点建设单位，在国家林业局政府网站上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10个工作日，公示

无异议后由国家林业局复函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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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条 国家沙漠公园试点建设单位实行滚动式管理，实行“准入—退出”机

制，对有明显不良记录的，责令其限期整改。整改仍不合格的，停止国家沙漠公园试点

建设。

    第十条 国家沙漠公园试点建设要发挥以保护、教育、培训、科研和游憩等为目

标的生态公益功能，做好合理的功能分区，实行分区管理。主要包括沙地保育区、宣教

展示区、沙漠体验区、服务管理区等。

    （一）沙地保育区主要是利用现有人员和技术手段开展沙漠公园的植被保护工

作，实行最严格的生态保护和管理，建立必要的保护设施，提高管理水平，巩固建设成

果，同时对具有植被恢复条件的和可能退化并对沙漠公园整体功能造成严重影响的区

域，可以采取以生物措施为主的综合治理措施，持续提高沙漠公园的生态功能。

    （二）宣教展示区主要开展以沙漠生态系统展示、科普教育为主的活动，修建

必要的基础设施如道路、展示牌及科普教育设施等。

    （三）沙漠体验区开展以不损害沙漠生态系统功能的生态旅游等游憩活动，建

设必要的旅游装备设施和景点。

    （四）管理服务区主要开展管理、接待和服务等活动，做好基础设施建设，完

善服务功能，提高服务水平。

    第十一条 国家沙漠公园试点建设要与主体功能区规划相衔接，与生态资源保

护、利用等相关规划相衔接，建设范围不得随意改变。

    第十二条 国家沙漠公园试点建设使用统一标识和命名，国家沙漠公园采取下列

命名方式：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名—国家沙漠公园。

    第十三条 国家沙漠公园试点建设应设置宣传教育设施，宣传沙漠公园的意义和

作用，介绍荒漠生态系统的功能和价值，提高公众对防沙治沙、保护生态的意识。

    鼓励国家沙漠公园定期向中小学生免费开放。

    第十四条 各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对辖区内的资源开展调查和动态监测，

建立档案，并根据监测情况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2014年2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17年9月30日。

    附件： “国家沙漠公园试点建设材料申报书”式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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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业局和海关总署公开销毁6.1吨执法查没象牙

· 林业局副局长就"执法查没象牙公开销毁活动"答问

· 林业局：第五次全国荒漠化和沙化监测工作启动

· 国家林业局：森林城市建设成为林业发展强力引擎

· 林业局：打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专项行动成果丰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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